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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資本適足率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4 年 12 月 31 日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1,009,073 940,717 

第二類資本 127,721 122,069 

(A)自有資本合計數  1,136,794 1,062,786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1,089,721 10,437,245 

作業風險 274,963 252,025 

市場風險 0 0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1,364,684 10,689,270 

資本適足率（%）=(A)/(B) 10.00 9.94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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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結構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4 年 12 月 31 日 113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609,877 574,400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13,428 13,077 
法定盈餘公積 312,012 283,050 
特別盈餘公積 22,596 22,596 
累積盈虧 51,160 47,594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0 0 

減：商譽 0 0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一類資本合計(A) 1,009,073 940,717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重估增值 0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

之 45% 
6,084 5,222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121,637 116,847 
減：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二類資本合計(B) 127,721 122,069 
自有資本合計=(A)+(B) 1,136,794 1,062,786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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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 

114 年度 

項目 內容 

1. 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標、政策與

流程 

為積極管理信用風險，各業務主管單位辦理與信用風險相

關之業務，應評估該授信、投資或交易可能產生損失的機

率及損失嚴重性，並採取適當的信用風險管理對策，包括

風險迴避、風險移轉、風險控制與風險承擔。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包括理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處(會計室)、業務

主管單位、營業單位、授信審議委員會，以及理事會稽核

室。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

特點 

每季舉開風險管理委員會議，報告內容應包括風險部位、

資產品質、限額使用情形及例外事項等資訊，提報管理階

層及理事會以作為其決策之參考。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

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發展及維持適當的信用風險管理相關資訊系統，並產生足

夠資訊，以協助理事會與各管理階層執行其個別的風險監

控任務；同時應能支援本社所選定的資本計提方法，產生

相關對內與對外表報作為管理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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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1,239,830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4,290,866 858,173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0 0 
零售債權 8,732,501 8,512,483 
住宅用不動產 2,691,562 1,212,897 
權益證券投資 63,371 183,031 
其他資產 318,676 312,508 
合計 17,336,806 11,079,092 
填表說明︰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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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114 年度 

項目 內容 

1.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藉由健全之作業風險管理機制，提升全社風險意

識，進行積極之風險分析與流程檢視，以發掘作業

活動中潛在之風險並採取對策，維護作業安全及健

全經營體質，減少作業風險損失。 

2.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包括理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處(會計

室)、管理部、全社各單位以及理事會稽核室。 

3.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風險管理處應建立有效蒐集、紀錄及分析作業風險

事件之方法，按不同管理層級之管理目的逐級陳報

風險監控報告，反映作業風險相關資訊。風險管理

處應定期彙總與分析全社各項作業風險暴險、風險

指標趨勢與相關管理執行情形，向高階管理階層、

風險管理委員會、理事會提出報告與建議，並依主

管機關規定，定期對外揭露。 

4.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有效辨識、衡量、監控及報告所有日常營業活動及

管理流程可能產生之各項作業風險，建立作業風險

損失事件之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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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14年度 201,852 

21,997 113年度 180,358 

112年度 167,714 

合計 549,924  
填表說明︰ 

本表應填信合社最近 3 年可取得之營業毛利，如計算期中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

業毛利時，因當年度尚未有完整之營業毛利，則應以前 3 年度正值之營業毛利計算；

至於計算基準日為年底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營業毛利已有

完整資料，故應以當年度及前 2 年度為正值之營業毛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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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 

114 年度 

項目 內容 

1.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發展健全之市場風險管理機制，以有效辨識、衡量、

監督與控制市場風險，並於風險可承受水準與期望

報酬水準之間，取得平衡。 

2.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包括理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處（會計

室）、業務主管單位、業務交易單位以及理事會稽核

室等。 

3.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一、內部呈報機制 
（一）各部門應依規定即時、每日或定期將交易資

訊陳報該管單位，並確保其正確性與有效性。

如遇有超限或例外狀況發生時，應即時通報。 
（二）風險管理處應定期就全社市場風險管理執行

情形，包括全社之市場風險、風險水準、盈虧

狀況、限額使用情形及有關市場風險管理規定

之遵循情況等，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及理事會提

出報告及建議。 
（三）遇有市場重大變化時，各單位應即時通報，

以降低市場風險，減少本社可能發生的損失和

聲譽傷害，相關市場風險通報機制，依相關規

定辦理。 
二、資訊揭露 

為符合公開揭露之原則，本社應依主管機關規

定，定期對外揭露本社之市場風險資訊。 

4.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

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

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

與流程 

依理事會核定之市場風險管理決策，掌理市場風險

管理機制。審議各類市場風險額度及部門層級之額

度，並針對業務策略或市場狀況之變動定期或適時

檢討。協調跨部門相關風險管理之溝通及運作，確

認風險限額的控管與本社政策一致，並持續監督風

險管理執行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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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0 

外匯風險 0 

權益證券風險 0 

合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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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千元） 

簿別(依交

易類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證

券化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行簿 - - - 

交易簿 - - - 

合計 - - - 

填表說明︰ 
1.信用合作社如有買入或持有證券化資產，則應填寫本表(無資產證券化請填 0)。 
2.如屬銀行簿之資產證券化，其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應計提資本欄

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乘以風險權數(非第一類損失部位之風險權數為

100%)後之風險性資產額；如屬交易簿之資產證券化，則依其資本計提率，計算

應計提資本。 


